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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赣州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 
 

维度 清单编制要求 序号 准入要求 

空间布局
约束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
的要求 

1 

1、禁止新建、改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的淘汰类产业。 

2、大余县、上犹县、崇义县、龙南市、全南县、定南县、安远县和寻乌县禁止新建、改扩建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第一批）中禁止类项目；石城县禁止新建、改扩建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第二批）中禁止类项目。 

3、东江（定南水）源、东江（寻乌水）源、赣江（章江）源、赣江（贡江）源源头区内禁止新建污染企业等不符合
源头保护区生态功能定位的活动。 

4、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项目进入园区。 

5、禁养区内禁止建设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小区。 

6、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空间布局
约束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
的要求 

2 不得新建规模不符合各行业准入条件的项目。 

3 不得新建《国家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等名录中淘汰工艺和装备。 

4 

1、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第一批）中限制类项目，大余县、上犹县、崇义县、龙南市、全
南县、定南县、安远县和寻乌县按准入条件建设；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第二批）中限制类
项目，石城县按准入条件建设。 

2、矿产资源禁止开采区：区内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上不得新设固体矿产的矿业权。对生态环境无影响或影
响较小的地热、矿泉水等液体矿产，在征得相关部门同意后可设置矿业权。建立动态巡查和监管制度，有效防止违法
违规采矿活动。 

5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6 

1、现有生态红线内不符合生态功能活动限期退出或关停。 

2、现有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拆除或关闭。 

3、现有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业户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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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清单编制要求 序号 准入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允许排放量 
要求 

7 
到 2020 年，赣州市全市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13.07 万吨、1.79 万吨、5.62 
万吨、3.86 万吨以内，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4.3%、3.8%、4.42%和 7.28%。“十四五”及以后执行省级下达的管控指
标要求。 

现有源提标 
升级改造 

8 

1、2020 年底前，完成中心城区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排放标准改造。 

2、到 2020年，基本淘汰 10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含茶炉大灶、经营性小煤炉)，赣州市建成区 35蒸吨/小时及
以下燃煤锅炉基本完成清洁能源替代。依法严把准入关，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不再审批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
炉。 

环境风险
防控 

联防联控要求 9 

1、积极参与和龙岩市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合作及和广东省跨界河流水污染联防联控协作工作，推动省界生态
环境特征相似区域环境管控要求协调统一。 

2、严格管控农用地，不得在污染地块种植水稻等特地农产品。 

3、纳入疑似污染地块的，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环境质量状况调查，确定为污染地块后，经治理与修复，并符合相
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环境风险
防控 

联防联控要求 9 

4、工业园区应建立三级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5、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规划环境风险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6、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
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水资源利用总量要
求 

10 
1、到 2020年赣州市区域用水总量不得超过 35.83亿立方米。 

2、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效率不低于 0.509。 

地下水开采 
要求 

11 禁止在赣州市中心城区新增取用地下水。 

能源利用总量及效
率要求 

12 到 2020 年，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1019 万吨标准煤以内。 

禁燃区要求 13 
1、禁止在赣州市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燃用高污染燃料，及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2、禁燃区内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区域应分期分批次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改造。 


